
 专利法期限

 3个月

 要求优先权 法30

 发明申请的主动修改 细则51.1

 请求复审 法41.1

 行政诉讼

 复审决定不服 法41.2

 宣告无效或维持决定不服 法46.2

 实施强制许可决定不服 法58

 许可备案 细则14.2

 强制许可裁决 细则75

 专利授权奖励报酬 细则77

 国际申请文本改正 细则113

 10年  专利权限（实用及外观）  法42

 32个月  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宽限期）  细则103

 国际申请中国效力终止  细则105.1

 4个月
 国际申请→保密审查通知  细则9

 生物材料样品保藏
 保藏证明  细则24

 指明补正  细则108

 20年  专利权限（发明）  法42

 3年

 发明的实质审查  法35.1

 实施强制许可（授权日起算）  法48

 办理退款手续  细则94.4

 专利权失效案卷保存  细则118.3

 30个月  国际申请进入中国  细则103

 4年  实施强制许可（申请日起算）  法48

 2年

 侵权诉讼时效  法68

 请求恢复权利（最迟届满日）  细则6.1

 申请失效案卷保存  细则118.2

 18个月  发明公布  法34

 12个月  优先权
 国内（发明或实用）  法29.2

 国际（发明或实用）  法29.1

 6个月

 不丧失新颖性的情形  法24

 国际优先权（外观）  法29.1

 国际申请→保密决定  细则9

 补交专利年费  细则98

 2个月

 恢复权利请求 细则6

 提交证明文件
 细则30.3

 新颖性宽限期证明

 主动修改
 实用新型的国际申请

 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申请

 专利权授予→办理登记手续 细则54.1

 作出→专利评价报告 细则57

 缴纳申请费
 细则95.1

 申请日起算

 缴纳优先权要求费 细则101.2

 提交中文译文 细则106

 转交文件（国际局→国家局） 细则116

 48小时 诉前禁令 法66.3

 诉前证据保全 法67.3

 15日

 邮寄送达推定日 细则4.3 

 缴纳申请费
 细则95.1

 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不服→起诉时限 法60

 诉前禁令解除 法66.4 

 诉前证据保全解除 法67.4

 1个月

 公告送达推定日期 细则4.5

 专利无效补充证据 细则67

 缴纳专利费用

 细则99.3

 包括：著录事项变更费、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
 费、无效宣告请求费

 细则51.2

 细则112.1


